
2010 年应届生落户工作 Q&A 问题汇总 

 

Q1、申报材料的顺序？ 

A1、严格按“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申请相关说明”上的要求顺序依

次排列递交材料。 

 

Q2、“三方协议书”,需要交哪一联? 

A2、“三方协议书”中如有“办理相关手续”一联，申报时递交“办理相关手续”一联；如没有

上述一联，申报时递交“单位”一联,之前同学们已经寄给公司的,这次就不需要加寄。 

 

Q3、“三方协议书”上是否一定需要学校盖章？ 

A3、是的，否则“三方协议书”视无效文件。 

 

Q4、“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申请表”的其他注意事项？ 

A4、请在此表的背面填写递交材料的页数和申报人本人的签名（指：2010 年非上海生源高校毕

业生本人需要签名），“户籍申请表”有正反两面合并一张纸，不能单独分成两页申报。 

 

Q5、“毕业生推荐表”“上是否可出现所属系的公章？ 

A5、“毕业生推荐表”上必须由学校教务部门或研究生培养单位（一级单位）盖章；不许单独出

现所属系的公章。 

（举例：南开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他的推荐表上是不能单独出现化学系的公章）。 

 

Q6、学校教务部门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盖章的“成绩单”和“学习成绩评定表”中需要注意事项？ 

A6、“成绩单“必须提供在校所有学年的成绩（按学期分列），”成绩单“上的公章与”学习成绩

评定表“上的公章是一致，须盖研究生院或研究生培养处或学校教务处公章。 

  

Q7、是否一定要出具学校或培养单位教务部门盖章的“外语等级证书”复印件？ 

A7、是的，除特殊情况对外语不作要求之外。 

（其中：硕士生如已取得六级外语证书，就提供六级外语证书复印件并盖章，不需要提供四级证

书复印件；但如取得六级考试成绩报告单，就需要提供四级证书复印件并盖章；本科生如取得

四级外语证书，提供四级外语证书复印件并盖章，如取得四级考试成绩报告单，提供四级考试



成绩报告单复印件并盖章；如在非本校通过的证书，请在通过证书的学校盖红公章，如本校愿

意盖章的，请盖本校或培养单位教务部门（一级单位）公章）。 

 

Q8、是否一定要出具学校或培养单位教务部门盖章的“计算机等级证书”复印件？ 

A8、是的，除特殊情况对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要求之外。 

（其中：特别有本科生来电来邮件反映，相关的计算机证书在申报截止期结束后，相应的成绩及

证书才公布，所以不能参加此次的申报工作。为此，我们特意向上海市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

人咨询。 

  建议：这种情况的同学，可参加当地考试中心出台的“NIT”-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

由于这类考试出证书的时间较短，所以如取得这类证书，上海市高校等同于要求的计算机证书。 

 

Q9、是否一定要出具学校或培养单位教务部门或就业中心盖章的“荣誉证书和各类奖状证书”的

复印件？ 

A9、是的，否则文件视无效文件。 

 

Q10、上海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在接受材料申报时，有没有当场审核材料的程序？ 

A10、上海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在接受申请人的申报材料时，有当场初审材料的程序。材料不符合

通知规定的，当场退回。 

 

Q11、申请人还没有参加毕业答辨会，学校不同意出具“学习成绩评定表”怎么办？ 

A11、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申请人必须与学校协商，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申报材料，将视为本

人自动放弃。 

 

Q12、申请人在读期间，如学校没有进行学习成绩综合排名，该如何完成“学习成绩评定表”？ 

A12、学校一定要进行排名并且相关负责人需要签名确认，如没有排名显示和相关负责人签名，

视为最底级（四级）打分。 

 

Q13、办理进沪就业户籍申请的具体审核标准与结果的公布时间？ 

A13、2010 年 4 月上旬起可在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www.firstjob.com.cn）查询首

批春季毕业研究生申请审核结果，其余审核结果可在受理截至日期后 20 个工作日开始查询。 

 



Q14、如何查询审批结果？ 

A14、公司将在接到上海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通知后第一时间内公布审批结果；申请人也可在规

定审批结果公布时间段内通过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网站 Uwww.firstjob.com.cn U查

询审批结果。 

 

Q15、如果没有通过上海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审核，应该办理什么手续？ 

A15、可以申请办理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具体的政策是“关于 2010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

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受理工作”， 也可通过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

指导中心网站Uwww.firstjob.com.cnU查询。 

 

Q16、如果相关的英语证书或二级计算机证书遗失,单独盖学校的章是否有效? 

A16、单独盖学校的章，文件视为无效。需要到四六级及相关考试中心盖章后再到学校加盖章。 

 

Q17、《上海市居住证》和《上海市户籍》这两者的区别，申办《上海市居住证》是否影响到入职

后公司对个人的待遇？ 

A17、户籍申办成功后，假如能顺利完成入户手续，即取得上海市户籍； 

《上海市居住证》和《上海市户籍》的唯一区别仅仅是户籍的差别，都可以缴纳四金（城镇

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公积金），没有其他任何区别。申办《上海市居住证》和取

得《上海市户籍》的员工在入职后，在享受公司福利待遇上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区别。 

 

Q18、申办《上海市居住证》的员工，之后是否还有机会申办《上海市户籍》？ 

A18、 这次申办上海市户籍的对象是 2010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假如这次以应届生身

份不能成功通过上海市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上海市户籍的审批；需在满一年工作年限后，

以非应届生身份并且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可以按照“人才引进”方式向上海市人事局申请上

海市户籍（以上工作年限和学历的规定是参照“2009 年人才引进申报上海市户籍的政

策”）。公司人力资源部会及时公布人事局发布的最新人才引进政策并统一汇总申报材料。 

 

Q19、没有通过《上海市户籍》审批或不办理《上海市户籍》的 2010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的

户籍去向？ 

A19、有 3种去向：1、退回原籍（原籍的概念：迁移到学校之前的单位或家庭），2、挂靠在某个

城市的人才交流中心或人才市场（可以是学校所在的城市，也可以是原籍城市），3、挂靠在



学校或学校所在城市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 

 

Q20、申办《上海市居住证》，对户籍挂靠点有什么特别规定？ 

A20、申办《上海市居住证》，需要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户籍证明”，上海市人事局不

接收学校或当地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所在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所以建议需要申办《上海市

居住证》的同学，把户籍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或人才市场或退回原籍。 

 

Q21、在不影响入职报到的情况下，为确保户籍挂靠在所在城市的人才交流中心，公司是否可以

向所在学校出具作废“三方协议书”的相关证明？ 

A21、不可以。某些城市要求户籍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的应届毕业生需要重新签订三方协议书，

而学校只给应届毕业生每人一份三方协议书，之前应届毕业生已经与我公司签订三方协议，鉴于

这种情况，应届毕业生只能与学校或人才交流中心协商，公司不出具作废“三方协议书”的相关

证明，只能出具档案及户籍自行安排的证明。 

 

 


